
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110年特種考試
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別：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
科 目：交通警察學（包括交通行政與組織、交通法規與執法、交通事故處理與偵查、

交通安全策略與宣導）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50760
頁次：1－1

一、「區間測速」係國內近年來「科技執法」應用最廣泛的其中一項，試說明

其運作原理以及遭遇的狀況。（25 分）

二、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依法得於特定期間內向警察機

關申請閱覽或提供那些相關資料？（25 分）

三、警察人員遇酒後駕車之汽車駕駛人拒絕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或告知身分

時，應如何實施強制作為？（25 分）

四、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有那些情形應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有那些情

形得逕行移置保管其車輛？（25 分）


